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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秀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涉及上灵秀村、下灵秀村及中间的田园区域，总用地面积约496.5亩（其中143.5亩为规划范围内散乱分布的私人苗圃，此次项目不对该部分土地进行规划利用）。项目规划土地分布及现状情况分别为：上灵秀村规划范围内包括闲置的老烤房、部分老建筑区域、养殖建筑、老村公社、灵秀小学；下灵秀村规划范围内包括闲置的生猪养殖圈场、鱼塘及连接上下灵秀的田园。建设内容包括： 文艺商业街、精品客栈、游客接待中心、图书馆、多功能音乐厅 等多项文化艺术建筑，其中上灵秀村内构筑物包括大师工坊、灵栖艺术中心、高端餐厅、松风书院、玩艺儿学堂等；项目下灵秀村内构筑物包括精品客栈、商业街、音乐喷泉、绿野童梦谷、青花市集、游客中心等及相关道路、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本项目用地情况主要涉及农用地土地流转及建设用地地上构筑物拆除。其中，地上构筑物拆除上灵秀涉及76宗，下灵秀涉及191宗，总共267宗。农用地土地流转上灵秀涉及107户，下灵秀涉及130户，共237户，且赔偿协议已由玉溪润础文旅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灵秀社区签订完成。
为了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在灵秀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增加重大事项决策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根据市、区两级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相关规定，决定举行《灵秀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听证会。
2022年5月20日红塔区文化和旅游局在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发布关于举行《灵秀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截止2022年5月24日18时。报名听证代表人数28人，其中邀请人大代表1名，政协委员1名，区直各部门工作人员9名，凤凰街道、灵秀社区及其第一、第二小组工作人员9名、村集体居民、党员代表报名8人。根据第1号公告：“听证旁听人名额为5人以内，在申请作为听证陈述人（听证代表）而未被选取的人员中确定。”因报名申请作为听证代表人数没有超过公告人数范围，本次听证会没有旁听人。2022年5月26日，区文化和旅游局在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发布关于举行《灵秀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2022年6月7日如期召开了听证会，听证会实到人数26人。听证会按即定程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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